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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

津安生〔2019〕4号

市安委会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
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区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及有关单位：

2019年 3月 21日，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镇的江

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。事故

发生后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深刻吸取教训，加强

安全隐患排查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

发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；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，要

求进一步排查并消除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，夯实各环

节责任。市领导同志高度重视，要求以苏鉴津，不忘历史血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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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

志指示批示精神和市领导同志要求，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自

2019年 3月 23日至 2019年 4月 11日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

20天的危险化学品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重点企业：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的危险化学品企业，

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；

（二）重点区域：南疆石化区域、南港工业区、大港石化产

业园、大港石油化工区、临港经济区等；

（三）重点行业：港口危险货物作业、城镇燃气、油气输送

管道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等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城

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港口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，检查企业

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；

（二）依据《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规定和国家标准、安全标准，彻底排查危险

化学品企业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
（三）检查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情况、开展隐患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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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隐患整改完成情况；检查以往执法检查中发现隐患的整改落实

情况；

（四）检查企业工艺安全状况，重点对生产储存装置本质安

全设计、总图布置、工艺操作（尤其是工艺报警、联锁的管理）、

设备完好性管理、装置安全设施维护等方面进行检查；

（五）检查企业特殊作业管理、变更管理、罐区管理、应急

处置方案、应急救援物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；

（六）全面排查城镇燃气安全风险隐患，督促相关企业落实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日常巡检维护，及时掌握和处置各类安

全隐患；

（七）检查油气输送管道保护范围内是否存在危及管道安全

的违章建筑、违章作业等违法行为，人员密集型高后果区油气输

送管道人防、物防、技防等措施的落实情况，管道应急预案编制

及演练情况等；

（八）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否健

全、完善，是否建立并运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监督考核机

制，是否如实记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特种作业

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等。

三、工作分工及安排

（一）市安委会办公室负责专项行动部署推动、统筹协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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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采取推动指导与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督促各级、各部门和有

关单位落实专项行动各项工作要求。市安委会办公室组成 6个工

作组，由市应急管理局领导带队，对各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

指导。

（二）市应急管理局成立 8个检查组，由执法人员带领技术

专家对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抽查检查。各有关部门成立专项

检查组，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业相关企业进行全面检查。

（三）各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要认真落实属地责任，结合本区

实际情况部署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地毯式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

动，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开展执法检查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。

（四）3 月 23日至 4 月 1日，各相关企业按照检查内容开

展隐患自查自改，各级监管部门开展督查检查；4月 1日至 4月

11日，各级监管部门督促企业将隐患彻底整改完毕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立即动员部署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各

区、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，强化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企业

生产安全的极端重要性，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对待本次专项行动；

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、组织推动，立即部署开展本区域、本

行业专项整治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带队开展督查检查工作，对

本区域、本领域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做到“全覆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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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密排查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各检查组要按照

职责分工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，逐条、逐项对照检查，

坚决杜绝督查检查中的“形式主义”。各企业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，自查要“实”，逐个排查各生产装置、储存部位、操作

环节等，不能疏忽遗漏；整改要“实”，彻底整改事故隐患，防止

死灰复燃，确保排查治理工作不走过场、不留死角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加大非法违法行为处罚问责力度。严格落

实关闭取缔、上限处罚、停产整顿、追究法律责任措施，坚决杜

绝执法中的“好人主义”。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，责令企业立即整

改或限期整改，确保隐患整改完毕；同时，核查企业对前期发现

事故隐患的整改情况，对拒不整改、虚假整改、拖延整改事故隐

患等情况严厉问责；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无法保证生产安全的，

一律责令企业暂时停产整顿，并挂牌督办；盯住整改直至隐患消

除。

（四）加强统计分析，做好信息汇总报送等工作。各区、各

部门要及时汇总梳理检查情况，每日将有关情况（含部署推动、

执法检查、隐患整改、行政处罚等情况）报送至市应急管理局危

化监管处。本次专项行动总体情况于 4月 11日 12点前报送至指

定邮箱（whjg@yjgl.tj.gov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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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隐患整改清单

2.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追责问责清单

3.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处级联络员名单

2019年 3月 23日

（联系人：李海鹏；联系电话：28208722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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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隐患整改清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存在隐患单位名称
发现隐患

数目
存在隐患情况

主要整改

措施

整改完成时

限

投入整改

资金（万元）

1
2
3
4
5
6

合计 单位总数： ——— —— ——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

备注：①“存在隐患情况”、“主要整改措施”内容可简写，具体情况可另附；

②本《清单》由各区、各部门汇总检查情况后填写，每天 16点前报送至指定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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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追责问责清单

序

号

存在隐患

单位名称
所在区

发现

隐患

数目

已整改完

成隐患数

目

企业内部经济处罚情况 追责问责情况（含企业内部）
执法部门经济

处罚情况

对人员处罚情况
（人次、万元）

对部门处

罚情况

（万元）

对人员通

报情况（人

次）

对人员行

政处分情

况（人次）

对人员约

谈情况

（人次）

责令书面

检查情况

（份）

对企业行政处罚
情况（万元）

1

2

3

4

5

合计

注：①本《清单》由各区、各部门汇总追责问责情况后填写。

②从 3月 25日起，每周五上午 10时前报送至指定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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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处级联络员名单

填表单位：

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备注

注：请有关单位 3月 25日前将联络员名单报送至市应急局危化监管处：电话 28208722，传真

28208723



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3月 23日印发


